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求變不足 為民乏力｣ --- 回應 2013 年行政長官施政報告 新聞稿 

 

行政長官梁振英今日(1 月 16 日)公佈其上任後首份施政報告，報告名為｢穩中求變，務實

為民｣，當中一再強調要急民所急，以及民生與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報告點出當前香港社會

關注的各項問題，卻欠全面短期及長遠具體解決方案，可謂｢求變不足 為民乏力｣。為此，

本會回應如下： 

 

1. 施政理念未見突破傳統思維 

 

特首多次強調首份的施政報告，不僅蓋涵其首年的施政，更勾劃未來五年的治港藍圖及目

標，惟大多仍沿襲舊政府的管治理念，施政報告只重申社會各方面對的問題及意見，並以經

濟發展為首要目標，以維持低稅率制度，施政理念未見突破傳統思維；既無法徹底解決貧富

懸殊和社會福利資源不足的問題，亦無助處理社會深層次矛盾。 

 

2. 經濟多元化政策不清晰 基層就業政策欠奉 

 

施政報告明言本港經濟產業發展倚重金融業務，必須增加經濟產業多元化；惟具體建議欠

奉，只表示全交予新成立的｢經濟發展委員會｣處理。再者，特首在施政報告中強調：｢只要

經濟持續增長，就可以大力解決房屋、貧窮、老年社會和環境等問題。｣(施政報告第 3 段)，

未有正視政府介入作社會財富資源分配之重要性。施政報告僅承襲過往強調依靠中國發展的

論述、亦無提及如何惠及基層職位，甚至是如何透過發展經濟，改善基層勞工工作待遇的問

題。 

 

3. 房屋供應遠水難救近火  短期欠缺援助措施 

 

施政報告利用極長幅篇交代政府對房屋問題的關注，既有提及籠屋、劏房、板間房等問題，

惟政府僅表示 2018 年起的 5 年內，公屋的總供應以至少 100,000 個單位為產量目標(即由原

來的每年 15,000 個單位，增加至平均每年約 20,000 個)。當局在公屋供應量是邁出一小步，

惟仍遠低於 2003 年以前每年興建 35,000 個公屋單位的目標，亦遠離實際需求。當局未有提

出短期措施，解決基層市民當前以至未來數年的住屋問題，包括：提供租金津貼予輪候冊家

庭、設立單身人士宿舍等等。在扶貧政策及房屋政策上，特首表示將有關議題交由新設立的

扶貧委員會及長遠房屋策略委員會研究，然而，惟各項建議均在規劃中，能否實行仍然存疑，

公眾亦難以評價各項長遠施政。 

 

4. 新增安老宿位值得肯定  惟未因應人口老化作長遠規劃 

 

在安老院舍資助宿位方面，本會歡迎政府宣佈由現在至 2014-15 年度，社會福利署會提供

超過 1,700 個新增資助宿位，以紓緩現時輪候院舍長者的輪候時間，並加設復康病床及長者

社區醫療劵，強化對長者晚年的醫療支援。然而，當局在長遠老人護理服務上缺乏整全安老

政策，亦未因應人口老化進行長遠服務需求及人手規劃。 

 

 



5. 醫療開支不增  無助應對新增醫療需求 

 

在醫療服務方面，當局雖提及必須從根本著手改革，以確保醫療系統持續發展，惟面對現

時醫療服務需求殷切，現時醫療開支只佔政府開支的 17%，對於新增的醫療需求及如何持續

改善醫療服務，均沒有作長遠交代。與此同時，長遠醫療資源的問題方面，必須進行融資才

能解決；早前的社會討論已清楚顯示自願醫保計劃根本未能處理醫療融資問題，亦非醫保可

以解決，惟施政報告對醫療融資隻子不提且無任何計劃，令人失望。 

 

本會建議 

1. 面對通脹高企，當局應在稍候公佈的財政預算案中，推出適時的紓困措施，建議包括： 

1.1 向全港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非綜援受助家庭發放一次過的生活津貼，以平均每一家庭獲津

貼約 5,000 元為準則（每戶津貼金額可按不同家庭人口及家庭成員結構作出適當調整），

估計約有 20 萬貧窮家庭受惠，政府一次過開支約 10 億元。 

1.2 向輪候公屋 3 年以上的公屋申請人，發放每月 2,000 元的房屋津貼。 

1.3 將長者醫療券金額，由每年 1,000 元增加至 3,000 元，並容許合資格長者轉撥和累積尚未

使用的醫療券以 5,000 元為上限。 

1.4 為租住私人樓宇的長者提供津貼，發放一次性的津貼，以紓緩通脹及週期性租金上升對這

些長者帶來的壓力；包括向合資格的獨居長者戶發放港幣 4,000 元，二人長者戶港幣 8,000

元，而三人或以上長者戶港幣 12,000 元的津貼。 

1.5 為居住環境惡劣的低收入人士提供津貼(俗稱 N 無人士)，發放一次性的津貼，以紓緩他們

的經濟壓力；包括向一人住戶發放港幣 3,000 元，二人住戶港幣 6,000 元，而三人或以上

住戶港幣 8,000 元的津貼。 

1.6 增加向因屋宇署執法行動而須遷出工廠大廈劏房的合資格住戶提供搬遷津貼金額，由現時

水平增加一倍，以資助他們支付搬遷所需的開支。(現時搬遷津貼的金額為：2,100 元(1

人)、4,600 元(2 至 3 人)及 6,100 元(4 人或以上)，建議增加金額為：4,200 元(1 人)、9,200

元(2 至 3 人)及 12,200 元(4 人或以上)。) 

1.7 向綜援受助人及公共福利金計劃受助人增發一個月的額外津貼，以應付通脹上升對受助人

的壓力。 

1.8  發放一次性學生資助，獲學生資助全額豁免的學生獲發三千，獲半額資助的學生可獲發

一千。 

 

2. 扶貧委員會及長遠房屋策略委員會，應就處理扶貧及房屋的問題訂立出時間表，以及提出

短、中、長期的措施。 

3. 為在職貧窮家庭及人士，設立低收入補貼制度、訂立全民退休保障計劃，並恢復長者獨立

申請綜援的權利，以及檢討各項與申領綜援有關的限制。 

4. 房屋政策方面，當局應在出租公屋以外，考慮其他短期方案，包括設立單身人士宿舍、設

立租金津貼，以確保每年興建不少於 35,000 個出租公共房屋單位。 

5. 特區政府應檢視財政適度有為的定義，應將每年的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由現時不高

於 20%，增加至 25%，確保當局能有充裕財政資源，以制定適時政策回應社會需要。 

6. 政府應全面提升學生資助金額及涵蓋範圍，維護貧窮兒童平等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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